
最  高  行  政  法  院  判  決

　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108年 度 判 字 第 414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華 碩 電 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3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施 崇 棠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黃 志 文 　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臺 北 市 政 府  06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柯 文 哲  07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曾 麗 嫻  08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勞 動 基 準 法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8年 1月 17  09

        日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6年 度 訴 更 一 字 第 96號 判 決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 10

       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1

        　 　 主   文  12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上 訴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負 擔 。  14

        　 　 理   由  15

        一 、 上 訴 人 經 營 其 他 電 力 設 備 製 造 業 ， 為 適 用 勞 動 基 準 法 （ 下 稱  16

            勞 基 法 ） 之 行 業 ， 被 上 訴 人 所 屬 勞 動 檢 查 處 於 民 國 104年 4月  17

            14、 17日 及 同 年 5月 6日 派 員 實 施 勞 動 檢 查 ， 發 現 ： � 勞 工 陳  18

            韋 綸 於 103年 12月 26日 至 104年 1月 25日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合 計 46  19

            小 時 ， 上 訴 人 應 給 付 延 長 工 時 工 資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1,531元  20

            ， 惟 上 訴 人 僅 給 付 11,491元 ； 勞 工 莊 英 良 於 103年 12月 26日  21

            至 104年 1月 25日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合 計 46小 時 ， 上 訴 人 應 給 付 延  22

            長 工 時 工 資 16,915元 ， 惟 上 訴 人 僅 給 付 16,866元 ， 違 反 勞 基  23

            法 第 24條 規 定 。 � 上 訴 人 使 勞 工 陳 韋 綸 、 莊 英 良 、 張 益 敏 於  24

            104年 1月 份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分 別 為 54小 時 、 50小 時 及 52.5小 時  25

            ， 1個 月 超 過 46小 時 ，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。 � 上 訴  26

            人 使 勞 工 李 格 翰 於 104年 1月 19日 至 同 年 2月 1日 ， 連 續 出 勤 14  27

            日 ， 未 每 7日 中 至 少 應 給 予 1日 之 休 息 作 為 例 假 ， 勞 工 林 俊 翰  28

            等 8人 亦 有 連 續 出 勤 7日 以 上 類 此 情 形 ，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6條 規  29

            定 。 被 上 訴 人 乃 依 行 為 時 勞 基 法 第 79條 第 1項 第 1款 及 第 80條  30

            之 1第 1項 規 定 ， 以 104年 8月 5日 府 勞 動 字 第 10435023800號 裁  31

            處 書 （ 下 稱 原 處 分 ） 各 處 上 訴 人 罰 鍰 2萬 元 ， 合 計 裁 處 6萬 元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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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並 公 布 上 訴 人 名 稱 、 負 責 人 姓 名 。 上 訴 人 不 服 ， 循 序 提 起  01

            行 政 訴 訟 ， 聲 明 求 為 判 決 ： 「 一 、 訴 願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有 關 對  02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裁 處 6萬 元 罰 鍰 部 分 均 撤 銷 。 二 、 確 認 原 處 分 有 關 公  03

            布 上 訴 人 名 稱 、 負 責 人 姓 名 部 分 違 法 。 」 經 原 審 法 院 以 105  04

            年 度 訴 字 第 758號 判 決 （ 下 稱 原 審 前 判 決 ） 將 原 處 分 關 於 上  05

            訴 人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24條 規 定 裁 處 罰 鍰 2萬 元 部 分 及 該 部 分 訴  06

            願 決 定 撤 銷 ， 並 確 認 原 處 分 關 於 前 開 部 分 公 布 上 訴 人 名 稱 及  07

            負 責 人 姓 名 為 違 法 ， 上 訴 人 其 餘 之 訴 駁 回 。 上 訴 人 對 勞 基 法  08

            第 32條 第 2項 部 分 未 服 ， 提 起 上 訴 （ 關 於 勞 基 法 第 36條 部 分  09

            ， 未 據 上 訴 人 提 起 上 訴 ； 關 於 勞 基 法 第 24條 部 分 ， 未 據 被 上  10

            訴 人 提 起 上 訴 ， 均 已 確 定 ） ， 為 本 院 106年 度 判 字 第 617號 判  11

            決 將 原 審 前 判 決 該 部 分 廢 棄 發 回 。 嗣 原 審 法 院 以 106年 度 訴  12

            更 一 字 第 96號 判 決 （ 下 稱 原 判 決 ） 駁 回 上 訴 人 此 部 分 之 訴 ，  13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遂 提 起 本 件 上 訴 ， 並 聲 明 ： 「 一 、 原 判 決 廢 棄 。 二 、  14

            原 處 分 關 於 上 訴 人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裁 處 罰 鍰 2  15

            萬 元 部 分 及 該 部 分 訴 願 決 定 撤 銷 。 三 、 確 認 原 處 分 關 於 前 開  16

            部 分 公 布 受 裁 處 人 名 稱 及 負 責 人 姓 名 部 分 違 法 。 」  17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起 訴 主 張 、 被 上 訴 人 在 第 一 審 的 答 辯 ， 均 引 用 原 判 決  18

            的 記 載 。  19

        三 、 原 審 斟 酌 全 辯 論 意 旨 及 調 查 證 據 之 結 果 ， 以 ： 依 據 張 益 敏 、  20

            陳 韋 綸 之 加 班 資 料 所 載 ， 104年 1月 份 （ 103年 12月 26日 至 104  21

            年 1月 25日 ， 下 同 ） 張 益 敏 延 長 工 作 之 時 數 為 43小 時 、 陳 韋  22

            綸 延 長 工 作 之 時 數 為 46小 時 。 惟 依 出 勤 紀 錄 所 示 ， 張 益 敏 於  23

            104年 1月 17日 週 六 上 班 時 間 為 15： 04， 下 班 時 間 為 22： 05，  24

            其 於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外 在 工 作 場 所 停 留 之 時 數 達 7小 時 ； 陳 韋  25

            綸 103年 12月 26日 、 29日 、 30日 於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外 在 工 作 場  26

            所 停 留 之 時 數 至 少 分 別 為 0.5小 時 （ 19： 00至 19： 59） 、 4小  27

            時 （ 19： 40至 23： 40） 、 1.5小 時 （ 19： 12至 20： 42） ， 合  28

            計 至 少 6小 時 （ 與 張 益 敏 前 開 7小 時 以 下 合 稱 系 爭 時 間 ） 。 審  29

            酌 勞 基 法 第 30條 第 5項 規 定 雇 主 應 置 備 勞 工 簽 到 簿 或 出 勤 卡  30

            ， 其 目 的 在 使 勞 工 之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及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紀 錄 明 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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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化 ， 以 作 為 勞 資 爭 議 之 佐 證 ， 且 出 勤 紀 錄 乃 上 訴 人 內 部 之 管  01

            理 資 料 ， 勞 工 出 勤 紀 錄 之 查 證 、 核 實 及 勞 工 是 否 有 延 長 工 時  02

            加 班 之 事 實 ， 本 為 雇 主 管 理 考 核 之 一 環 ， 故 雇 主 備 置 之 簽 到  03

            簿 或 出 勤 卡 ， 如 顯 示 勞 工 在 工 作 場 所 停 留 之 時 數 ， 超 過 其 正  04

            常 工 作 時 間 者 ， 此 項 表 見 證 據 即 可 推 定 勞 工 係 因 為 雇 主 提 供  05

            勞 務 而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， 惟 雇 主 仍 得 舉 證 推 翻 此 一 事 實 上 之 推  06

            定 。 而 本 件 業 經 證 人 陳 韋 綸 到 庭 證 述 ， 其 於 系 爭 時 間 確 實 有  07

            為 上 訴 人 提 供 勞 務 ， 並 未 有 利 用 公 司 設 備 健 身 娛 樂 或 參 加 社  08

            團 活 動 等 從 事 私 務 行 為 ， 況 陳 韋 綸 倘 係 因 處 理 私 務 、 或 係 因  09

            使 用 游 泳 池 或 健 身 房 等 設 備 、 抑 或 參 加 社 團 活 動 而 非 為 上 訴  10

            人 提 供 勞 務 ， 上 訴 人 自 可 依 其 人 事 管 理 權 責 ，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 11

            ， 然 上 訴 人 自 承 無 法 證 明 陳 韋 綸 、 張 益 敏 2人 於 該 段 時 間 內  12

            非 為 其 提 供 勞 務 ， 自 難 作 有 利 於 上 訴 人 之 認 定 。 至 加 班 申 請  13

            制 度 為 確 認 勞 工 是 否 有 延 長 工 時 方 法 之 一 ， 上 訴 人 仍 應 實 際  14

            確 認 勞 工 是 否 有 於 出 勤 紀 錄 所 示 上 班 時 間 內 提 供 勞 務 ， 不 得  15

            以 勞 工 未 申 請 加 班 而 否 認 其 延 長 工 時 之 事 實 。 本 件 出 勤 紀 錄  16

            顯 示 張 益 敏 、 陳 韋 綸 在 工 作 場 所 停 留 之 時 數 超 過 其 等 正 常 工  17

            作 時 間 ， 可 推 定 其 2人 有 前 開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之 事 實 ， 上 訴 人  18

            復 未 能 提 出 反 證 推 翻 此 推 定 ， 據 此 計 算 104年 1月 份 張 益 敏 延  19

            長 工 時 時 數 為 50小 時 （ 43＋ 7＝ 50） 、 陳 韋 綸 延 長 工 時 時 數  20

            為 52小 時 （ 46＋ 6＝ 52） 。 又 上 訴 人 應 注 意 遵 守 勞 基 法 相 關  21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且 無 不 能 注 意 情 事 ， 竟 疏 未 注 意 ， 應 負 過 失 之 責 。 從  22

            而 ， 被 上 訴 人 認 上 訴 人 於 104年 1月 份 使 張 益 敏 、 陳 韋 綸 延 長  23

            工 作 時 間 1個 月 逾 46小 時 ，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裁  24

            處 最 低 度 罰 鍰 2萬 元 ， 並 公 布 上 訴 人 名 稱 、 負 責 人 姓 名 ， 自  25

            無 不 合 。 另 依 勞 工 莊 英 良 之 出 勤 紀 錄 ， 對 照 其 加 班 資 料 所 載  26

            ， 莊 英 良 104年 1月 份 延 長 工 作 之 時 數 為 46小 時 ， 並 未 超 過 46  27

            小 時 ， 原 處 分 就 莊 英 良 部 分 之 認 定 ， 固 有 未 洽 ， 惟 於 結 論 無  28

            影 響 等 由 ， 因 認 被 上 訴 人 以 上 訴 人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 29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就 此 部 分 裁 處 最 低 度 罰 鍰 2萬 元 ， 並 公 布 上 訴 人 名 稱  30

            、 負 責 人 姓 名 ， 於 法 無 違 ， 予 以 維 持 ， 而 駁 回 上 訴 人 之 訴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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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四 、 本 院 經 核 原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原 審 之 訴 並 無 違 誤 ， 茲 就 上 訴  01

            理 由 再 予 補 充 論 述 如 下 ：  02

          � 行 為 時 勞 基 法 第 32條 1項 規 定 ： 「 雇 主 有 使 勞 工 在 正 常 工 作  03

            時 間 以 外 工 作 之 必 要 者 ， 雇 主 經 工 會 同 意 ， 如 事 業 單 位 無 工  04

            會 者 ， 經 勞 資 會 議 同 意 後 ， 得 將 工 作 時 間 延 長 之 。 」 同 條 第  05

            2項 規 定 ： 「 前 項 雇 主 延 長 勞 工 之 工 作 時 間 連 同 正 常 工 作 時  06

            間 ， 1日 不 得 超 過 12小 時 。 延 長 之 工 作 時 間 ， 1個 月 不 得 超 過  07

            46小 時 。 」 第 79條 第 1項 第 1款 規 定 ： 「 有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行 為  08

            之 一 者 ， 處 新 臺 幣 2萬 元 以 上 30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： 一 、 違 反 …  09

            … 第 32條 … … 規 定 。 」 第 80條 之 1第 1項 規 定 ： 「 違 反 本 法 經  10

            主 管 機 關 處 以 罰 鍰 者 ， 主 管 機 關 應 公 布 其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 11

            之 名 稱 、 負 責 人 姓 名 ，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；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， 應  12

            按 次 處 罰 。 」 依 前 開 第 32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倘 雇 主 有 使 勞 工 在  13

           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以 外 工 作 之 必 要 者 ， 須 經 勞 雇 雙 方 同 意 ， 故 勞  14

            工 在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以 外 ，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， 無 論 係 基 於 雇 主 明  15

            示 或 可 得 推 知 之 意 思 而 為 雇 主 提 供 勞 務 ， 或 雇 主 明 知 或 可 得  16

            而 知 勞 工 在 其 指 揮 監 督 下 之 工 作 場 所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提 供 勞 務  17

            ， 卻 未 制 止 或 為 反 對 之 意 思 而 予 以 受 領 ， 應 認 勞 動 契 約 之 雙  18

            方 當 事 人 業 就 延 長 工 時 達 成 合 致 之 意 思 表 示 ， 該 等 提 供 勞 務  19

            時 間 即 屬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， 雇 主 負 有 本 於 勞 動 契 約 及 勞 基 法 規  20

            定 給 付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工 資 之 義 務 ， 此 不 因 雇 主 採 取 加 班 申 請  21

            制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改 制 前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（ 現 改 制 為 勞 動 部  22

            ， 下 稱 勞 動 部 ） 81年 4月 6日 （ 81） 台 勞 動 二 字 第 09906號 函  23

            釋 以 ： 「 … … 勞 工 於 工 作 場 所 超 過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自 動 提 供 勞  24

            務 ， 雇 主 如 未 為 反 對 意 思 表 示 或 防 止 措 施 者 ， 仍 屬 工 作 時 間  25

            並 依 勞 動 基 準 法 計 給 工 資 。 」 係 勞 動 部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59  26

            條 訂 頒 之 解 釋 性 行 政 規 則 ， 核 與 勞 基 法 第 24條 、 第 32條 第 1  27

            、 2項 規 定 及 其 立 法 意 旨 無 違 ， 應 可 適 用 。 上 訴 意 旨 主 張 勞  28

            動 部 上 開 函 釋 牴 觸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應 屬 無 效 ， 原  29

            判 決 以 該 函 釋 為 判 決 基 礎 ， 顯 有 不 適 用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第 11  30

            條 及 適 用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不 當 之 違 誤 云 云 ， 殊 無 可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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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採 。  01

          � 雇 主 應 備 置 勞 工 簽 到 簿 或 出 勤 卡 ， 逐 日 記 載 勞 工 出 勤 情 形 並  02

            保 存 1年 ， 行 為 時 勞 基 法 第 30條 第 5項 亦 有 明 定 。 蓋 此 項 簿 冊  03

            乃 勞 工 出 勤 之 重 要 紀 錄 ， 且 為 雇 主 對 於 勞 工 是 否 有 於 正 常 工  04

            作 時 間 或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內 前 往 指 定 工 作 場 所 出 勤 之 佐 據 ， 上  05

            開 出 勤 紀 錄 所 記 載 勞 工 到 、 離 工 作 場 所 時 間 ， 衡 諸 常 情 即 為  06

            勞 工 工 作 時 間 之 起 、 訖 時 點 ， 在 未 以 反 證 推 翻 之 前 ， 自 得 憑  07

            以 認 定 勞 工 於 該 段 時 間 內 有 出 勤 並 提 供 勞 務 之 事 實 。 原 判 決  08

            論 以 被 上 訴 人 作 成 原 處 分 所 憑 據 之 雇 主 即 上 訴 人 備 置 的 簽 到  09

            簿 或 出 勤 紀 錄 ， 如 顯 示 勞 工 在 工 作 場 所 停 留 之 時 數 ， 超 過 其  10

           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者 ， 即 可 推 定 勞 工 係 為 上 訴 人 提 供 勞 務 而 延 長  11

            工 作 時 間 ， 惟 上 訴 人 仍 得 舉 反 證 推 翻 ， 並 因 加 班 申 請 制 度 係  12

            為 確 認 勞 工 是 否 有 延 長 工 時 方 法 之 一 ， 勞 工 是 否 有 延 長 工 時  13

            應 以 出 勤 紀 錄 為 主 要 依 據 ， 以 加 班 申 請 為 輔 助 ， 上 訴 人 應 實  14

            際 確 認 勞 工 是 否 有 於 出 勤 紀 錄 所 示 時 間 內 提 供 勞 務 ， 不 得 以  15

            勞 工 未 申 請 加 班 而 否 認 有 延 長 工 時 之 事 實 ， 核 其 所 表 示 之 見  16

            解 ， 尚 無 違 誤 ， 且 原 處 分 既 係 依 上 訴 人 備 置 之 出 勤 紀 錄 而 認  17

            定 上 訴 人 有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之 違 章 行 為 ， 原 判 決 據  18

            以 維 持 ， 自 無 上 訴 人 所 指 違 反 本 院 前 39年 判 字 第 2號 、 75年  19

            判 字 第 309號 判 例 揭 示 行 政 官 署 必 須 確 實 證 明 人 民 違 法 事 實  20

            之 意 旨 的 情 事 。 另 上 訴 意 旨 所 引 臺 北 市 政 府 及 所 屬 各 機 關 員  21

            工 出 差 加 班 注 意 事 項 、 總 統 府 職 員 加 班 費 支 領 要 點 規 定 ， 係  22

            分 別 就 加 班 費 支 給 及 加 班 申 請 手 續 所 為 之 規 範 ， 與 勞 基 法 第  23

            32條 第 2項 有 關 勞 工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時 數 之 認 定 ， 係 屬 二 事 ，  24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援 引 該 等 規 定 主 張 ： 以 加 班 費 申 請 紀 錄 作 為 認 定 員 工  25

            是 否 有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之 依 據 ， 乃 � 遍 採 行 之 管 理 措 施 ， 原 判  26

            決 認 應 以 出 勤 紀 錄 為 主 要 依 據 ， 有 判 決 不 符 經 驗 法 則 之 違 法  27

            云 云 ， 要 無 可 採 。 又 被 上 訴 人 係 以 上 訴 人 有 違 反 行 為 時 勞 基  28

           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之 事 實 ， 乃 依 同 法 第 79條 第 1項 第 1款 及  29

            第 80條 之 1規 定 ， 裁 處 上 訴 人 罰 鍰 2萬 元 並 公 布 上 訴 人 名 稱 、  30

            負 責 人 姓 名 ， 此 觀 原 處 分 之 記 載 即 明 ， 原 處 分 業 已 載 明 其 裁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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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處 之 主 文 、 事 實 、 理 由 及 法 令 依 據 ， 與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96條 第  01

            1項 規 定 並 無 不 合 ， 上 訴 意 旨 猶 以 原 處 分 未 就 此 部 分 事 實 具  02

            體 說 明 其 認 定 之 理 由 ， 原 判 決 未 加 匡 正 ， 有 不 適 用 行 政 程 序  03

            法 第 43條 、 第 96條 第 1項 第 2款 及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189條 第 1項 規  04

            定 之 違 法 而 為 指 摘 ， 亦 無 足 採 。  05

          � 本 件 依 原 判 決 認 定 之 事 實 ， 上 訴 人 員 工 張 益 敏 、 陳 韋 綸 於 10  06

            4年 1月 份 申 報 加 班 之 延 長 工 作 時 數 雖 僅 43小 時 、 46小 時 ， 惟  07

            依 其 2人 出 勤 紀 錄 所 示 ， 張 益 敏 另 於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外 之 104年  08

            1月 17日 （ 週 六 ） 15： 04至 22： 05在 工 作 場 所 停 留 達 7小 時 ，  09

            陳 韋 綸 另 於 103年 12月 26日 、 29日 、 30日 於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外  10

            在 工 作 場 所 停 留 至 少 0.5小 時 （ 19： 00至 19： 59） 、 4小 時 （  11

            19： 40至 23： 40） 、 1.5小 時 （ 19： 12至 20： 42） ， 合 計 至  12

            少 6小 時 ， 且 陳 韋 綸 已 於 原 審 到 庭 證 稱 ： 「 我 們 員 工 進 公 司  13

            上 班 及 離 開 公 司 下 班 都 要 （ 刷 卡 ） 感 應 」 「 我 感 應 的 上 、 下  14

            班 時 間 就 是 我 工 作 時 間 」 「 我 在 辦 公 室 應 該 都 是 在 工 作 ， 上  15

            述 3個 特 定 時 段 我 忘 記 當 時 我 在 做 什 麼 」 「 （ 法 官 問 ： 你 會  16

            不 會 6點 30分 下 班 後 先 去 公 司 SPA、 水 療 區 或 健 身 房 後 再 感 應  17

            離 開 公 司 ？ ） 不 會 。 員 工 福 利 機 構 所 在 的 大 樓 與 我 辦 公 的 大  18

            樓 不 是 同 一 棟 樓 ， 我 必 須 先 感 應 離 開 我 辦 公 的 大 樓 ， 再 感 應  19

            進 入 健 身 設 備 所 在 的 大 樓 ， 進 出 健 身 房 都 需 要 登 記 及 感 應 ，  20

            我 不 會 先 去 使 用 健 身 設 備 後 再 感 應 離 開 公 司 」 「 公 司 電 腦 會  21

            鎖 住 其 他 網 站 ， 且 公 司 會 統 計 員 工 上 班 時 間 上 過 哪 些 網 站 ，  22

            故 我 不 會 使 用 公 司 電 腦 去 逛 其 他 網 站 」 「 103年 12月 29日 那  23

            天 我 在 工 作 ， 因 為 工 作 很 忙 … … 我 的 出 勤 紀 錄 就 是 我 在 公 司  24

            上 班 時 間 」 等 語 綦 詳 ， 而 上 訴 人 又 未 能 提 出 張 益 敏 、 陳 韋 綸  25

            於 系 爭 時 間 停 留 在 工 作 場 所 並 非 為 其 提 供 勞 務 之 證 明 ， 是 原  26

            判 決 依 據 張 益 敏 、 陳 韋 綸 之 出 勤 紀 錄 以 及 陳 韋 綸 前 開 證 述 ，  27

            認 定 上 訴 人 使 勞 工 張 益 敏 、 陳 韋 綸 於 104年 1月 份 延 長 之 工 作  28

            時 間 ， 除 其 2人 已 申 報 加 班 之 時 數 外 ， 應 再 加 計 系 爭 時 間 ，  29

            加 計 後 分 別 為 50小 時 、 52小 時 ， 已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 30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即 屬 有 據 。 原 判 決 業 已 敘 明 其 判 斷 之 依 據 及 得 心 證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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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理 由 ， 並 就 上 訴 人 於 原 審 之 論 據 ， 何 以 不 足 採 取 予 以 指 駁 ，  01

            並 無 上 訴 人 所 指 認 定 事 實 違 反 論 理 及 經 驗 法 則 、 判 決 理 由 矛  02

            盾 或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。 上 訴 意 旨 主 張 原 判 決 一 面 以 加 班 資 料  03

            認 定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時 數 ， 一 面 又 以 出 勤 紀 錄 認 定 ， 二 者 基 礎  04

            顯 不 一 致 而 有 矛 盾 ， 其 已 提 出 多 項 證 據 證 明 張 益 敏 、 陳 韋 綸  05

            於 系 爭 時 間 在 工 作 場 所 停 留 並 非 為 其 提 供 勞 務 ， 且 依 陳 韋 綸  06

            所 述 可 能 係 因 使 用 上 訴 人 公 司 之 SPA、 水 療 區 或 健 身 房 等 設  07

            施 而 停 留 工 作 場 所 ， 若 有 延 長 工 時 情 事 豈 無 申 請 加 班 之 理 云  08

            云 ， 再 就 原 審 證 據 取 捨 、 認 定 事 實 之 職 權 行 使 及 已 詳 為 論 斷  09

            之 事 項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， 並 無 可 採 。  10

          � 末 以 ， 行 政 罰 法 第 7條 第 1項 所 稱 「 過 失 」 ， 係 指 行 為 人 對 於  11

           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構 成 要 件 事 實 之 發 生 ， 雖 非 故 意 ， 但 按  12

            其 情 節 應 注 意 、 能 注 意 而 不 注 意 ， 或 雖 預 見 其 能 發 生 而 確 信  13

            其 不 發 生 。 故 行 為 人 無 不 能 注 意 之 情 事 ， 竟 未 注 意 ， 致 違 反  14

           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構 成 要 件 ， 即 有 過 失 。 原 判 決 以 上 訴 人 經 營  15

            其 他 電 力 設 備 製 造 業 ， 為 適 用 勞 基 法 之 行 業 ， 應 注 意 遵 守 勞  16

           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之 規 定 ， 且 無 不 能 注 意 之 情 事 ， 疏 未 注 意  17

            遵 守 ， 致 違 反 上 開 規 定 ， 應 負 過 失 之 責 ， 經 核 尚 無 違 誤 。 上  18

            訴 意 旨 以 上 訴 人 於 工 作 規 則 中 明 文 規 範 加 班 申 請 程 序 ， 並 於  19

            加 班 申 請 系 統 中 設 有 每 月 加 班 時 數 不 得 超 過 46小 時 等 提 醒 ，  20

            每 月 亦 寄 發 電 子 郵 件 提 醒 員 工 留 意 加 班 及 其 他 假 勤 申 請 事 宜  21

            ， 已 盡 注 意 之 能 事 為 由 ， 主 張 無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之  22

            過 失 可 言 ， 並 執 此 指 摘 原 判 決 有 適 用 行 政 罰 法 第 7條 第 1項 不  23

            當 之 違 法 ， 核 屬 其 一 己 之 見 解 ， 實 不 足 採 。  24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上 訴 人 之 主 張 均 無 可 採 ， 原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原  25

            審 之 訴 ， 核 無 違 誤 。 上 訴 論 旨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 求 予  26

            廢 棄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7

        五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。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255條 第 1項  28

            、 第 98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9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8　  年 　 　 8　 　  月 　 　 21　 　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第 二 庭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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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　 吳 　 東 　 都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劉   介   中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蕭   惠   芳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張 　 國 　 勳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程 　 怡 　 怡  05

        以   上   正   本   證   明   與   原   本   無   異  06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8　  年 　 　 8　 　  月 　 　 21　 　 日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書 記 官 　 徐 　 子 　 嵐  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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